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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内容和重点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异，其原因
在于人们对构成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基本单元即审计要素研究不够。因此，在回顾、梳理相关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厘清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基本含义和构成要素，从审计主体、审计客体、预期使用者、
审计对象、审计标准、审计证据以及审计结果七个方面系统阐述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要素的具体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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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是一门在吸收审计学、会计学、统计学、环境学、资源学以及管理
学等学科成果基础上形成的，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三大部类的，位于诸多学科交叉、边
缘地带的并具有一定应用性的新兴社会学科［１］。学术界对于这门新兴社会学科，内容和重点的认识
并不统一［２］。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对“什么是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构成领导干部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存在并维持其运动的必要最小单位是什么”等核心问题没有厘清。而要回答
这些问题，首先要搞清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活动中最基本的问题，即审计要素。审计要素
的厘清，需要回答下列几个问题：如何界定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要素的基本内涵？领导干
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要素有哪些？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要素区别于一般审计要素的
特点是什么？如何正确理解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各个要素的具体内容？这些问题的回答
必然推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理论建设，并进一步推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
计实践的顺利运行和审计职能作用的全面发挥。

一、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及其要素的内涵界定
（一）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内涵界定
目前，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相关的研究如火如荼，就其名称来说，有“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

计”、“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领导干部离任环保审计”、“领导干部资源环境责任审计”
以及“资源环境责任审计”等提法［３ ７］。这些提法虽然不同，但都研究审计机关如何对承担受托自然
资源资产责任的领导干部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监督、评价和鉴证的行为。因此，在本文的分析中，为与
国家有关文件保持一致，统一称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鉴于目前国家审计尚无公认
的统一定义，我们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定义为“审计机关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等标准，
获取和评价审计证据，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受托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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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监督、评价和鉴证，并将审计结果传达给预期使用者的系统化过程”。这一定义我们可以从以下
几个方面加以把握。

１． 审计主体，即审计机关，它包括审计署及其派出机构和地方审计机关。
２． 审计客体，即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他们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责任者，因

此也称责任方，主要包括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工作部门、事
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等单位的党委（含党组、党工委，以下统称党委）正职领导干部和行政正职领导干
部及主持工作一年以上的副职领导干部。

３． 预期使用者，是指各级人大、党政部门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４． 审计对象，即领导干部受托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履行情况。它主要包括

土地、矿产、森林、水等重要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和保护治理责任履行情况，水、大气、土壤、固体废物
等污染防治责任履行情况，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和生态脆弱地区生态保护责任履行情况。

５． 审计标准，指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规划计划、考核制度，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基线划定技术指南（试
行）》等。

６． 审计证据，指审计人员用来确定审计对象信息是否与既定标准相一致的资料。获取和评价证
据是审计的中心环节，客观地获取和评价证据要求对审计客体（责任方）所作申明的基础加以查核，
并对结果加以公正地评估，不因支持或反对作此申明的个人或单位而有所偏差或带有任何偏见。

７． 审计结果，是经过对证据的收集与评价而得出的对审计对象信息与审计标准一致程度的评
价。审计结果的具体形式包括审计报告、审计建议、审计处理决定等。

（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要素的厘定
审计要素是指审计活动中最基本的单元或元素。在一般审计活动中，通过对审计要素的理解，至

少可以推断出下列内容：（１）可以推断出该项审计“谁来审计”、“审计谁”、“审计结果报告给谁”等
基本问题；（２）可以推断出该项审计“审计什么”、“依据什么审计”、“如何审计”以及“审计结果如何
体现”等问题。

理论界直接针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要素的研究并不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
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要素应该包括审计目标、审计主体、审计客体、审
计方法及审计结果与应用五要素［８］。该观点强调了审计活动中“谁审计”、“审计什么”以及“如何审
计”、“审计结果如何体现与利用”等基本问题。但是，他们将审计目标包括在审计要素中，缺乏系统
性，毕竟两者属于不同层次，审计要素是为审计目标提供服务的。另一种观点在研究政府环境责任审
计要素时，认为应包括审计主体、审计客体以及审计内容三要素［９］。该理论仅强调“由谁审”、“审什
么”等问题，没有囊括构成该审计活动并维持其运动的所有基本问题，缺乏完整性。审计要素研究至
少要解决“谁来审计”、“审计谁”、“审计结果报告给谁”、“审计什么”、“依据什么审计”、“如何审计”
以及“审计结果如何体现”等基本问题。

既然审计要素是审计活动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那么探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要
素就应该能解决该项审计活动中上述的基本问题。我们认为将审计主体、审计客体、预期使用者、审
计对象、审计标准、审计证据以及审计结果作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基本要素是切合实
际的选择。

从理论上讲，这七个要素包含了审计活动中所有重要组成部分。对审计主体的分析，可以理解领
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活动“由谁审计”的问题；对审计客体的分析，可以理解该项审计活动
“审计谁”的问题；而对预期使用者的分析，可以解释该项审计活动结果最终报告给谁的问题；审计对
象的确定，可以解释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到底是对什么进行审计的问题；审计标准揭示在
该项审计活动中，如何根据审计内容确定主要的审计标准；对审计证据要素的分析，解释了审计师如

·３１·



刘明辉，孙冀萍：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要素研究

何审计的基本问题；审计结果要素能解决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中，如何体现审计结果的
问题。

从实务角度分析，这七个要素解释的问题，涉及我国当前开展审计实践活动面临的主要困难［１０］，
厘清这七个要素，有利于推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活动的发展和完善。２０１５年７月１日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１１月９日出台的《关于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
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试点方案》中，也特别强调要明确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象、审计内
容、审计评价标准、审计责任界定以及审计结果运用。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中必须厘清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审计主
体、审计客体、预期使用者、审计对象、审计标准、审计证据以及审计结果这七个要素。

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主体确定
审计主体是探讨审计“由谁审计”这一问题的。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审计师究竟

由谁来担任？理论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有人主张，审计师只能是国家审计机关，我们将这种观点
称为“一元论”；也有学者主张多元论，认为国家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以及内部审计都应参与其中。

持“一元论”者认为：（１）从自然资源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来看，我国自然资源资产具有公有性
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作为全体人民的受托人，负有对自然资源资产开发、利用、保护等责任；
（２）从各审计主体的职责权限来看，具有对政府及其领导干部进行审计的机关只有国家审计机关；
（３）自然资源资产的使用结果事关全局，社会审计等审计组织无力承担［１１］。

持“多元论”者，如陈献东等认为：（１）从自然资源资产保护的责任主体来说，这不仅仅是政府的
责任，凡是跟自然资源资产保护相关的主体都属于这个范围，因此审计主体也应是多元的；（２）国家
审计机关、内部审计机构和社会中介组织均可通过不同的方式成为审计主体［１２］。

除此之外，还有的学者提出“一元为主、多元参与”的观点，如蔡春、毕铭悦、彭巨水［１３ １４］。
我们认为，审计主体的确定需要考虑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或者委托人的授权。在法定审计下，审

计师由国家法律明确规定；而在委托审计下，审计活动由委托人授权的审计师实施。就领导干部自然
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来说，它属于国家法定审计。依据我国《宪法》第九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审
计法》第二十五条，国家审计机关有权对中央政府、各级人民政府以及相应职能部门负责人进行审
计。可见，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审计主体是国家审计机关。当然，在审计过程中，可能
会利用注册会计师、内部审计部门以及专家（如环境保护部门、国土资源部门、水利部、林业部等自然
资源管理职能部门）的相关工作，但因为最终出具报告、得出审计意见、做出处理决定并对审计结果
负责的是国家审计机关，因此，我们认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活动的审计主体是国家审计
机关。依据《宪法》，国家审计机关包括审计署及其派出机构和地方审计机关。

三、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客体辨析
审计客体探讨审计活动中“审计谁”这一问题，是指对审计对象或审计对象信息负责的主体，即

责任方。责任方的界定关系到审计业务性质的确定。从理论上来说，针对提出结论的对象不同，审计
业务可以分为直接报告业务和基于责任方认定业务两种。在直接报告业务中，责任方是对审计业务
负责的组织或人员；在基于责任方认定业务中，责任方是对审计对象信息负责并可能同时对审计对象
负责的组织或人员。

就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来说，存在以下两种观点。（１）黄溶冰、赵谦等学者认为自然
资源资产负债表审计作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内容一部分，可以单独开展［１５］。因为自然
资源资产负债表可以反映不同自然资源增加、减少的特有方式及其变动情况，是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
产离任审计的重要证据。单独针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审计属于基于责任方认定业务，其审计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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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就是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负责的组织或人员。（２）陈波、卜琦等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
产离任审计定位为直接报告业务，其主要责任方是承担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责任的相关部门、
各级政府及其负责人，可能包括地方政府党政负责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人以及资源性国有企业
负责人等［１６］。他们认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实质就是对领导干部在自然资源资产开
发、利用和保护方面的履职行为进行审计，其中也包括对相关信息（如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审计。

我们认为，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定位于直接报告业务是合适的，其审计客体，即责
任方为承担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相关领导干部。

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这种制度安排的根本目的来看，其根本目的在于完善生态文
明绩效评价考核制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需要客观评价领导干部
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情况。借鉴美国联邦政府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的相关资
料［１７］，我们认为对于具有不同属性的自然资源资产，有着不同的信息管理方法，比如可以反映在资产
负债表上，也可以附注的形式披露，还可以采用管理报告的形式。因此，我国实施领导干部自然资源
资产离任审计不仅仅只依赖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这一信息载体。

进一步地，在我国现行的行政体制下，从中央人民政府到基层的乡镇人民政府，从国务院相关部、
委、行、署到市县的职能局、办，都承担相应的自然资源资产保护责任。此外，我国还实行党委领导下
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如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各部委由部长、主任负责；地方各级政府实行省长、市
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这样，这些领导干部作为承担受托保护自然资源责任的人格化核
心主体，顺理成章成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中的具体责任方。

因此，结合《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第二条规定，我们认为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审计客体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责任者。它
主要包括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工作部门、事业单位和人民
团体等单位的党委（含党组、党工委，以下统称党委）正职领导干部和行政正职领导干部以及主持工
作一年以上的副职领导干部。

四、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预期使用者分析
预期使用者，即预期使用审计结论和报告的所有组织或人员。其范围广泛，可以是全体公民、各

级人大、党政机关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第一，从理论上讲，既然全体公民共同享有自然资源资产，那么全体公民就是广义上的预期使用

者；第二，各地公民直接与当地的自然资源及其生态环境状况息息相关，是地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
产离任审计中最直接的预期使用者。但是，“全体公民”这一抽象实体是以“各级人大”行使其权力
的，因此，各级人大是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预期使用者。

此外，该项审计预期使用者的确定还需要考虑审计开展的重要政策背景。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用制度来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其
中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是一重要举措。首先，对于审计发现的具有典型性、普遍性和倾向
性的问题，相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及时改进和完善。那么，负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保护责任的
责任方是审计结果的预期使用者。其次，对于审计发现的重大问题，需要追究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
相关责任的，审计机关还要将其移送上级组织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因此，这些对领导干
部负有管理监督的组织和人员也是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预期使用者。最后，审计结果
还可以作为干部考核、任免、奖惩的重要依据，那么，上级党政机关也是审计结果的预期使用者。可
见，各级党政机关是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预期使用者。

总之，我们认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预期使用者包括各级人大、党政机关以及其
他利益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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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对象剖析
在研究中，审计对象与审计客体往往容易混淆，这也导致相关研究结论的差异。目前，存在的主

要差异有审计对象、审计对象范围、审计对象信息三个方面。
（一）审计对象：对“人”审计还是对“事”审计
审计对象是审计对象信息所反映的内容，是内涵的审计内容，而审计客体是外延上的审计实体。

如在财务审计中，审计客体是被审计单位，而审计对象是被审计单位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
审计对象信息则是反映被审单位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的载体———财务报表。现有研究中，
学界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象的表述尚不统一，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

观点１：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象主要是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干部，即对
“人”审计［１１，１４］。其理由如下。

（１）从我国的政治制度、行政体制以及建立责任政府的角度来看，自然资源资产的开发利用和
保护是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责任。（２）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是为了责任追究。
（３）《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实施细则》的第二条、第三条和第
十三第、第十四条指出“自然资源资产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是对地方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经济
责任审计的审计内容。

观点２：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象是受托行为人履责情况，即直接针对特定责任主体
的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保护责任进行的审计［１３］。其理由如下。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是环境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深度融合的一种审计方式，旨在认定受托行
为人应承担的任期自然资源资产保护责任是否符合特定要求或既定要求，证实和评价自然资源受托
经济责任的有效履行。

我们认为，基于审计对象的内涵，观点１将审计对象与审计客体相混淆，而观点２则更为合理。
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目的来看，主要是推动领导干部守法、守纪、守规、尽责，切

实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促进自然资源资产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安全。
那么该审计重点在于监督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权力行使的过程和结果，集中体现为其自然资
源管理责任履职的情况。因此，我们认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审计对象为领导干部自
然资源资产相关责任履行情况。比如，我们不能将财务报告审计中的审计对象，由“被审计单位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情况”说成是“被审计单位”一样。

（二）审计对象范围：是否将生态环境问题纳入审计范围
就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审计范围来说，学者们的观点差异较大，主要存在“自然资

源观”和“资源环境观”两种观点［３］。
持“自然资源观”的学者认为：（１）考虑到生态环境对象特殊，审计的程序和方法不成熟，特别是

存在对生态环境的责任界定的难题，缺乏可操作性，难以收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审计范围仅
局限于自然资源比较合理；（２）既然实施的是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那么审计的重点应偏
重领导干部承担的自然资源资产的责任履行情况［１８］。

持“资源环境观”的学者认为：（１）我国全体公民作为广义上的预期使用者，不仅关心领导干部自
然资源资产责任的履行情况，而且关注与之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如空气质量），他们认为保护管理
自然资源环境是各地领导干部的责任，因此，应当对其审计；（２）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本身是难以割
舍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必然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

我们认为，确定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审计范围，要综合考虑预期使用者的需求和审
计人员的供给能力。

从预期使用者角度来看，生态环境的好与坏，是与其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如大气污染问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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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预期使用者不仅会关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责任的履行情况，而且会关注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
护责任的履行情况。

从责任方的角度来看，领导干部负有自然资源资产开发、利用和保护的责任，资源的开发利用及
保护的责任履行不当，就会造成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范围包含
生态环境的监督，有利于督促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开发利用保护责任的履行。

从审计师的角度来看，审计人员必须适应社会需求，如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这个行业也将失去
存在的基础。况且无论是审计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责任的履行，还是审计领导干部生态环境责任的履
行，都是全新的领域，需要审计师的不断探索。

综上所述，“自然资源观”只强调了审计人员的供给能力，忽视了使用者的需求，因而，我们认为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范围应该纳入生态环境问题。具体地，它包括土地、矿产、森林、水等
重要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和保护治理责任履行情况；水、大气、土壤、固体废物等污染防治责任履行情
况；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和生态脆弱地区生态保护责任履行情况。

（三）审计对象信息
审计对象信息是按照标准对审计对象进行评价和计量的结果。那么，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审计对象信息包含哪些呢？直接探讨这方面的研究很少。本文认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审计的审计对象信息为反映其履责情况的报表和指标。

具体来说，第一，它包括反映被审计领导干部任职前后所在地区自然资源资产实物量及生态环境
质量状况变化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这是该审计的重要基础；第二，它反映各级领导干部肩负的自
然资源资产“责任”的相关指标，具体包括反映各级领导干部在开发、利用和保护各项自然资源资产
过程中，负有的方针、规划、业绩、程序、正直及合法受托责任①的指标等。

六、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标准探析
审计标准是用来评价或计量审计对象的基准。如果缺乏科学合理的审计标准，就失去了评判的

准绳，就不能有效监督与评价领导干部任职期间自然资源资产责任的履责情况以及推动领导干部更
好地履责。那么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标准应该包括哪些？就相关文献来看，学者们大
多认可一些法律法规方面的审计标准，如权威国际组织的相关文件、国家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地方
性法规及各种计划、指标、预算、定额等指标［１９］。

我们认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中，审计标准可以是正式的规定，如上述法律法规、政
策规定、规划计划、考核制度等，也可以是某些非正式的规定，比如考虑被审计领导干部所在地区、部
门、单位的特点和实际情况以及针对某一特定审计对象制定的规则。适当的标准要具备相关性、完整
性、可靠性、中立性以及可理解性等特征。

（一）正式标准
正式标准一般由国家的法律、法规、准则等公开透明的形式公布。它可以是国家的法律法规、政

策规定、规划计划、考核制度，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可
以是环境保护部自然生态保护司生态红线划定技术组出台的《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基线
划定技术指南（试行）》等；也可以是审计署发布的规定，如《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还可以是一些地方性法规，如《湖北省土地利用规划》等。
当然，日后国家出台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相关准则，将是重要的审计标准，如美国关于环境
负债的若干准则及技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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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正式标准
非正式标准一般是专门针对特定审计对象的。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中，考虑到自

然资源资产自身禀赋特点以及领导干部所在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审计机关可能需要针对特
定审计对象制定非正式标准。该标准可以是专门职能部门、主管部门发布或认可的统计数据以及公
认的业务惯例或者良好实务和反映环境治理、生态修复等项目或活动绩效的指标等。

总的来说，运用这些审计标准进行评价时，要将领导干部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的行为或事
项分类分级，并置于相关的经济社会环境中加以分析。具体来说，对于可以交易的自然资源，能够在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中明确加以确认、计量的，可以采用自然资源资产相关的会计准则、会计规定；对
于不可以交易且没有交易市场的自然资源，如自然保护区的自然资源，就可以参照国家制定的生态保
护红线的指标加以衡量。

七、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证据研究
审计证据指审计人员用来确定审计对象信息是否与既定标准相一致的资料。获取和评价证

据是审计的中心环节，审计机关客观地获取和评价证据要求对审计客体（责任方）所作申明的基础
加以查核，并对结果加以公正地评估，不因支持或反对作此申明的个人或单位而有所偏差或带有
任何偏见。

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中，审计师应当以职业怀疑态度计划和执行审计业务，依照法定权
限和程序充分、适当地获取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的相关责任履行情况证据，以此作为提出结论的基础。

传统的审计证据有书面证据、口头证据、实物证据和环境证据，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
计中，可作为审计证据的有哪些呢？本文查阅相关文献，并没有找到与之直接相关的内容。我们认
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证据应根据具体审计内容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正如全国人大环
资委法案室副主任王凤春指出，自然资源资产可以分为经营性和公益性资产［２０］。那么对不同类型的
自然资源的管理和监督就不同，大致来说，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获取有关证据。

（一）约束性指标完成情况的证据
完成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制度制定的约束性指标、目标责任等，是领导干部履行自然资源资

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最低要求，因此，审计人员有必要收集领导干部任期内自然资源资产及
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的指标，与国家的耕地保护、环境质量、森林资源等约束性指标、生态红线考核指
标、目标责任制指标进行比较，以获取关于领导干部是否完成最低任务的证据。

（二）相关政策落实情况的证据
地方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落实国家发展政策，制定地区发展规划是其主要责任。在审计过程

中，审计人员需要审核领导干部是否将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中禁止性、限制性、
约束性政策要求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并获取其执行效果的证据。

（三）自然资源资产开发利用保护情况的证据
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审计人员要关注被审计领导干部对相关事项审批、管理的情况，收集

开发的合法性、管理的有序性、使用的有效性方面的证据；在自然资源保护方面，审计人员要关注自然
资源保护的措施及其效果，收集相关的证据。

（四）自然资源资产开发保护资金绩效审计证据
各地方政府在自然资源资产开发利用保护方面的主要资金来源于国家财政。因此，在审计过程

中，审计人员要关注地方领导干部在使用这些资金方面的真实合法性及合理有效性，收集相关资金征
收、管理和分配使用情况的证据，特别是关注重大项目建设运营情况。

（五）重大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事件处理的证据
对于重大事件，审计机关一方面要做好处理，另一方面就要建立好相应的预警机制。审计人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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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过程中，重点关注地方生态环境保护预警机制是否建立及执行，收集相关的证据。
在确定审计证据收集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基础上，审计人员可以采取多种传统方法获取审计

证据，如检查、观察、询问、外部调查、重新计算、重新操作、分析等方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审计与传统审计不同，其关键在于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取证的技术性更强，如需借助测绘遥感、自动监
测等高科技手段。在原始凭证难以获取的情况下，审计师应该更多地执行分析性程序，进行纵向和横
向的比较，并合理利用专家工作，将领导干部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有关的指标量化分析，以获
取充分适当的证据。我们也可以借鉴澳大利亚国家土地与水资源审计，通过对澳大利亚土地资源信
息系统的网络数据审查，获取相关证据。

此外，审计师应当记录重大事项，以提供证据支持审计结果，并证明其已按照相关准则和规定执
行业务。如果对某项事项难以进行判断，审计师还应当记录得出结论时已获悉的事实。特别是，在审
计过程中，如果审计师没有获取所需要的证据，需考虑其出具的审计结论是否合理。

八、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结果探讨
审计结果，是经过对证据的收集与评价而得出的对审计对象信息与审计标准一致程度的评价。

审计结果的具体形式包括审计报告、审计建议、审计处理决定等。
许萍等指出考虑到我国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报

告不仅需要包含审计师就领导干部作为行为责任人对自然资源资产履责等内容发表的审计意见，而
且需要就审计结论提出解决措施［２１ ２２］。

我们认为，审计结果是审计成果的载体，起着对领导干部任职期间自然资源资产责任履行情况评
价、鉴证的作用，同时也是组织、人事和主管部门考察干部的重要依据，其内容不仅应包括常规的标
题、主送单位、导语、被审计对象的基本情况、审计发现及审计结果、审计评价部分，而且应包括审计建
议部分。

对于审计中反映出的典型、普遍及具有倾向性的问题，审计机关应该提请有关部门及时改进工
作、完善制度。对于在审计中发现的由于人为因素造成自然资源资产损害、生态环境污染的情况，需
要追究领导干部责任的，审计机关应提出审计处理意见，并按照规定移送相关部门。

九、结语
现有文献大多概括性地探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领域的相关理论问题，不能适应这

一新兴审计活动。本文在综述前人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分析研究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的审计主体、审计客体、预期使用者、审计对象、审计标准、审计证据以及审计结果要素，以期进一步深
化对该审计的认识，并最终有益于指导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活动的实践。随着我国在五
个地区开展的试点实践，我们将更加深入地认识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去思考、认识和总结，推动领导干
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研究的进展。
参考文献：
［１］刘明辉，孙冀萍．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学科属性［Ｊ］．会计研究，２０１６（５）３ ８：．
［２］王立彦，李江涛． 环境审计体系多纬度架构与职业化———《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方案》对环境审计的启动［Ｊ］．中
国环境管理，２０１６（１）：３８ ４４．

［３］张宏亮，刘恋，曹丽娟．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专题研讨会综述［Ｊ］．审计研究，２０１４（４）：５８ ６２．
［４］林忠华．探索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Ｊ］．特区实践与理论，２０１４（４）：４０ ４４．
［５］华金秋，胡宁．领导干部离任环保审计探析［Ｊ］．天津商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６）：５６ ６１．
［６］于文波．基层领导干部资源环境责任审计探究［Ｊ］．审计月刊，２０１４（９）：１６ １７．

［７］南通市审计局课题组．开展资源环境责任审计，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Ｃ］．会议论文，２０１４．

·９１·



刘明辉，孙冀萍：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要素研究
［８］陶玉侠，谢志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相关问题思考［Ｊ］．财会通讯，２０１４（３４）：８０ ８３．
［９］马志娟，韦小泉．生态文明背景下政府环境责任审计与问责路径研究［Ｊ］．审计研究，２０１４（６）：１６ ２２．
［１０］彭巨水，对积极稳妥推进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一点思考［Ｎ］．中国审计报，２０１４ ０５ ０７．

［１１］安徽省审计厅课题组、戴克柱．对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几点认识［Ｊ］．审计研究，２０１４（６）：３ ９．
［１２］陈献东．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若干思考［Ｊ］．审计研究，２０１４（５）：１５ １９．
［１３］蔡春，毕铭悦． 关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理论思考［Ｊ］．审计研究，２０１４（５）：３ ９．
［１４］彭巨水．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思考［Ｊ］．中国国情国力，２０１４（４）：１４ １５．
［１５］黄溶冰，赵谦．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与审计的探讨［Ｊ］．审计研究，２０１５（１）：３７ ４３．
［１６］陈波，卜琦．论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目标与内容［Ｊ］．会计之友，２０１４（３６）：１０ １３．
［１７］ＦＡＳＢ．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Ｒ］．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Ｂｏａｒｄ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Ｄｉｓ
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２０００．

［１８］崔振龙，刘西友．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应关注的重点内容［Ｎ］．中国审计报，２０１５ ０４ ０８．

［１９］张鲁娜．自然资源资产审计［Ｊ］．经济研究导刊，２０１４（１９）：１６９ １７１．
［２０］王尔德．自然资源资产应按公益类和经营类分类管理———专访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副主任王凤春［Ｊ］．中国环境管理，２０１６
（１）：２０ ２２．

［２１］许萍，何畅．浅谈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Ｊ］．财会通讯，２０１５（７）：９４ ９５．
［２２］李明辉，张艳，张娟．国外环境审计研究述评［Ｊ］．审计与经济研究，２０１１（４）：２９ ３７．

［责任编辑：杨志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ｕｄｉｔ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ｓｓｅｔｓ ｆｏｒ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Ｃａｒｄｅｒｓ

ＬＩＵ Ｍｉｎｇｈｕｉ１ａ，ＳＵＮ Ｊｉｐｉｎｇ１ｂ ２
（１ａ．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Ｄａｌｉａｎ １１６０２３，Ｃｈｎｉａ；

１ｂ．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Ｄａｌｉａｎ １１６０２３，Ｃｈｎｉａ；
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ａｉｙｕ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ａｉｙｕａｎ ０３０６１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ｇｒｅ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ｕｄｉｔ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ｓｓｅｔ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ｆｉｅｌｄ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ｅｌｅ
ｍｅｎｔｓ ｉｓ ｎｏｔ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ｋｅｓ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ｌａｓｔ，ｗｅ ｍａｋｅ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ｕｃｈ ｓｅｖｅ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ｕｄｉ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ｕｓｅｒｓ，ａｕｄｉｔ ｏｂｊｅｃｔ，ａｕｄｉ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ｕｄｉ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ｕｄｉ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ｕｄｉｔ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ｓｓｅｔ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ｇｕｉｄｅ ａｕｄｉ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ｕｄｉｔ ｆｏｒ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ｃａｒｄｅｒ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ｕｄｉｔ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ｓｈｅｅｔ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ｔａｔｅ ａｕｄｉｔ；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ｕｄｉ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ｕｄｉｔ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０２·




